绩效自评总报告

根据信丰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信财绩字〔2023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对2022年度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下达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：

项目绩效目标情况

2022年度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下达的绩效项目共计21个，每个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了产出指标不少于4个，效益指标不少于2个，满意度指标不少于1个，其中定量指标占比不低于60%。
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绩效自评要求，我委召开绩效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，立即组织相关业务科室人员对项目对标对表开展项目评工作，在明确工作职责前提上协力合作，认真对照设定的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，扎实推进项目自评工作有效出成果。
综合评价结论

我委2022年度预算执行总体完成情况较好。各业务股室执行规定好，项目审批把关严；资金下达及时，项目实施顺利；监督管理力度加大，各股室对分管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加大了项目调度管理力度。较好地发挥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四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

项目实际执行到位资金2635.78万元，预算资金执行率达到83.59%，对照年初批复确定的绩效指标，我委各项目绩效目标中产出、满意度指标完成的较好，效益指标中社会效益指标因涉及面广目标条件受限，影响力率略低。总体来看，我委还是较好地完成了绩效考核工作的目标计划。在“争资争项、其他社区规划与管理、能源节约利用”等项目上高度完成的预算安排资金，充分发挥了绩效考核这个科学的考核方式。
五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原因

一是绩效指标明确性不足，有待依据绩效目标设定清晰、细化、可衡量的绩效指标，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，没有全面性和重点性；二是部分项目前期工作进度滞后，导致资金拨付缓慢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

1. 提高认识，突出重点。提高对预算绩效管理的认识，充分理解财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注重绩效目标、评价指标的关联性，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2．强化管理，规范行为。细化预算编制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合理制定项目方案和计划，减少预算执行中的项目预算调整和结余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
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，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、增强资金绩效理念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、优化财政支持结构、强化资金管理水平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。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，将此次绩效平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、评价结果按规定公示，确保做到“花钱要有效、无效必问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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